
 元江县2014年廉租住房租赁补贴申请

公  告

根据《元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元江县廉租住房租售管理实施意见（暂行）的通知》（元政办发〔2011〕12号）精神，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将元江县2014年廉租住房租赁补贴申请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申请条件

申请廉租住房租赁补贴的家庭需同时具备下列条件：
1.澧江街道和红河街道非农业常住居民户口，且实际居住3年以上；澧江街道和红河街道“农转城”家庭；
2.县民政部门认定的低收入家庭；
3.家庭无住房；

4.有关法律法规或政策规定的其它条件。
二、受理申请的时间和地点
1.时间：2014年11月10日至16日(节假日不休息)。
2.地点：县城居住地所在的社区（居委会）。

政策咨询：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房保障和管理办公室

          电  话：0877－6014000

特此公告

                 元江县保障性住房分配工作领导小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11月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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